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基于客观、独立判断

的立场，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全资项目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全资项目子公司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天楹”）

以其拥有的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旨在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有效改善公

司融资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2、启东天楹为公司全资项目子公司，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楹”）为该次融资租赁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并以启东天楹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的财务风险属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全资项目子公司启东天楹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并同意由公司及江苏天楹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以及

以启东天楹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同意将《关于全资项目子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 __  _          ______________  _        

（吕长江）                       （俞汉青） 

 

 

 

 

____________ __  _             

（杨东升）                

 

 

 

 

 

 

 

  年   月   日 




